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海师教函„2023‟115 号 

海南师范大学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实《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的意见》精神，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学校各项教学工作中的中

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基础地位，通过培育优秀教学

成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启动

2024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本科教育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含课程思政项目）。 

二、项目层次、立项指标数额 

（一）2024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分省级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校级项目，申请人只可选择其中一

类进行申报。申报省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不能同时申报本年度

的省级科学研究项目和研究生教育项目，如有同时申报者直接取

消参评资格。 

（二）省级教改项目具体立项指标数额以省教育厅发文后



 

的文件为准，本年度拟立项海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数额待定。为

全面推进我校课程思政建设，校级教改项目单列课程思政类，具

体指标数额待定，鼓励各单位教师申报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三、项目申报要求 

（一）以个人自主申报、所在单位初审推荐的形式进行。项

目主持人应至少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有一定的研

究水平和项目实施能力；省级重点项目申请人须具备高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且申报时年龄不超过 56 岁。 

（二）各单位在申报、推荐时应注意相关选题是否符合以下

条件： 

1.与学校、本院系、本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实际情况

紧密结合，符合新时期高等教育理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 

2.具有厚实的教育教学改革基础和创新意识；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设计方案，

有明确的预期成果； 

4.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较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

性。 

5.项目负责人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三）为保证项目完成质量，申请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但

可以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另一个项目的申请。 

（四）历年立项未结题和被撤项的各级教改项目负责人不得

再申报本期项目。 

四、立项工作程序 



 

（一）申报 

各单位应广泛发动、组织教师积极申报。申报省级和校级项

目分别填写《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附

件 2）、《海南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附件 3），

经学院教学委员会评议和排序后，于 12 月 5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

上报教务处教研科。报送材料包括： 

1.《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4）签字盖章的纸质版一份，

电子版一份，汇总表项目顺序按照学院评审结果进行排序。 

2.《项目申请书》纸质版一式三份，电子版以“学院名称+

数量”的形式命名，同《项目申报汇总表》一同打包发送至邮箱

1251627435@qq.com。 

（二）评审 

教务处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核，然后提交校外专家组进行

线上评审，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后确定立项名单。 

（三）管理 

项目管理的权责分工、经费使用和工作程序按照《海南师范

大学教改研究立项项目管理办法》（海师办[2007]82 号文）执行。 

四、其他要求 

（一）各单位要立足我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重点培育优秀

教学成果（如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等），从一流本科

专业、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高度出发，精心组织，切实做好申报推

荐工作。 

（二）项目申报人要认真如实填写申报书，确保资料的真实

准确性。 



 

（三）获批立项的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

究周期为 2-3 年，海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研究周期为 2年，研究

开始时间统一写成 2024 年 1 月。 

（四）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研究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履行

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联系人：黄悦，联系电话：65888772 

 

附件：1.2024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立项指南 

2.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 

3.海南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 

      4.海南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 

        

                     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3 年 11 月 27 日 
 

 


